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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類漁港基本設施使⽤管理費權利⾦及國有不動產租⾦補貼作業
規範

中華⺠國109年4⽉27⽇農授漁字第1091314738A號令訂定

⼀、 本作業規範依⾏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條之⼀
第⼆項規定訂定之。

⼆、 補貼對象：為本辦法第三條規定範圍之漁業團體或事業，且其⼀百零九年度任⼀季較前⼀年同期營業額或收入減少，並符合下
列條件之⼀者:
(⼀)承租第⼀類漁港基本設施。
(⼆)船舶停泊第⼀類漁港碼頭。
(三)承租第⼀類漁港區域內國有不動產且簽訂國有房地租賃契約。

三、 補貼⾦額：
(⼀)承租第⼀類漁港基本設施者:補貼三個⽉基本設施使⽤管理費及權利⾦。
(⼆)停泊第⼀類漁港碼頭者:補貼三個⽉基本設施使⽤管理費。
(三)承租第⼀類漁港區域內國有不動產者:補貼三個⽉租⾦。

四、 補貼對象應於中華⺠國⼀百零九年七⽉三⼗⼀⽇前，檢附下列文件向⾏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出申請：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百零九年⼀⽉⾄申請時之基本設施使⽤管理費、權利⾦、租⾦繳費收據影本。
(三)⼀百零九年任⼀季較前⼀年同期營業額或收入減少之證明文件。
(四)領據（格式如附件⼆）。
(五)指定匯款帳⼾存摺影本。

五、 申請案有不符規定或逾期申請者，本會應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補正者，本會應通知申請⼈限期補正。申請⼈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後仍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六、 補貼對象依本作業規範領取補貼後，如有下列情事之⼀者，本會應撤銷或廢⽌補貼，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額款項:
(⼀)提出之申請文件有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
(⼆)違反本辦法第五條之⼀第三項規定，於受補貼期間對員⼯實施減班休息、裁員或減薪等減損員⼯權益之⾏為，或解散、歇業
或有其他本會公告之情事。
(三)違反本辦法第六條規定重複申領其他性質相同之補貼、補助或津貼。

相關檔案下載
附件⼀-申請書(pdf)

附件⼆-領據(pdf)

©  ⾏政院農委會農業全球資訊網 www.coa.gov.tw

https://www.coa.gov.tw/COVID_19/index.php?
theme=ws&id=2510866  2020/05/19

:::

https://www.coa.gov.tw/COVID_19/index.php
https://www.coa.gov.tw/COVID_19/index.php?theme=ws&id=2510243
https://www.coa.gov.tw/redirect_files.php?id=41864&file_name=M6iHTNGNz7VIQwhBDRac0WGEquald8kT0Gci2AXzNPCsWGPluss4tNg
https://www.coa.gov.tw/redirect_files.php?id=41865&file_name=PlusyNgAEe9ru4Wgwu2b4WGEqualnZ5NFl1BDcWuvgCddZRK9zHtfWG

